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下，实际利率法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运

用。但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实际利率法的运用只是给出了持

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的计算公式进而求出其利息调整的

摊销金额，而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租赁及收入准则中涉及

的实际利率法的运用没有给出明确的计算方法。这对初学者

掌握实际利率法造成一定困难。在此，笔者介绍一种使用账面

价值概念的实际利率法的简易计算方法。

一、实际利率法在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的运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 6号———无形资产》规定：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价款

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付

的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之间的差额（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

按实际利率法在信用期间分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规定：合同或协议价款

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应当按照应收

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应收

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或

协议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规定：借款存在折

价或溢价的，应当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

的折价或者溢价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该准则应用指南规

定：专门借款应予资本化或计入当期损益的辅助费用的发生

额，是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规定，按照实际利率法所确定的金融负债交易费用对每

期利息费用的调整额。实际上，辅助费用的摊销方法与溢价、

折价的摊销方法是一样的，可以一并摊销。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规定：承租人确认的未

确认融资费用和出租人确认的未实现融资收益应当在租赁期

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承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

当期的融资费用。出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

的融资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

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金融负债（不包括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与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挂钩并须

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负债；没有指定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并将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

的贷款承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按摊余成本

进行后续计量。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当按照摊余成

本和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贷款持有

期间所确认的利息收入，应当根据实际利率计算。

二、使用账面价值概念的实际利率法公式推导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较少提到账面价值概念，更多使用

的是摊余成本概念。账面价值，是指某账户的账面余额与其调

整账户余额相加减后的金额，是综合考虑了几个账户账面余额

后的金额。例如，“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为“长期应付款”的

账面余额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账面余额，“长期应收款”

的账面价值为“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余额减去“未确认融资收

益”的账面余额和相关的坏账准备，“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

价值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余额减去相关的减值准备。

从账面价值角度来看，上述具体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中涉

及的实际利率法可分为如下两类：

1. 形成长期应收款、长期应付款及其备抵项目。购买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时，形成长期应付

款和未确认融资费用，采用递延方式收款确认收入时，形成长

期应收款和未确认融资收益，融资租赁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分

别确认长期应收款与未确认融资收益、长期应付款与未确认

融资费用（未确认融资费用和未确认融资收益分别是长期应

付款和长期应收款中的利息部分）。因此，“长期应付款”的账

面价值等于其账面余额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账面余额，

也即应付款的本金；“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价值等于其账面余

额减去“未确认融资收益”的账面余额，也即应收款的本金。

以“长期应付款”为例，各种教材中给出的实际利率法计

算公式为：期末本金余额越期初本金余额原（分期付款额原确认

的融资费用）；确认的融资费用越期初本金余额伊实际利率。

若使用账面价值概念，则公式推导如下：期初本金余额越

期初“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余额原期初“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账

面余额越期初“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确认的融资费用越期

初本金余额伊实际利率越期初“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伊实

际利率。

以后各期确认的融资费用等于各期期初的“长期应付款”

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利率的乘积。类似的，“长期应收款”的账面

价值等于“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余额减去“未确认融资收益”的

账面余额及相关的坏账准备，各期确认的融资收益等于各期

期初的“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利率的乘积。

2. 形成摊余成本。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及短

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等都是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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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摊余成本，就是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淤扣除已偿还的本金；于加上或减去

采用实际利率法将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

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盂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仅适用

于金融资产）。摊余成本越初始确认金额原已收回的本金垣（原）

累计摊销的折价（溢价）原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以持有至到期投资为例，使用账面价值概念的实际利率

法计算公式推导如下：期初摊余成本越持有至到期投资（成

本）的入账金额原（垣）利息调整的入账金额原已收回的本金垣

（原）累计摊销的利息调整原已发生的减值损失越［持有至到期

投资（成本）的入账金额原已收回的本金］原（垣）［利息调整的入

账金额原（垣）累计摊销的利息调整］原已发生的减值损失越期

初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的账面余额原（垣）期初利息调整的

账面余额原已发生的减值损失越期初“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

面价值；本期确认的投资收益越期初的摊余成本伊实际利率越

期初“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伊实际利率；本期利息调

整的摊销额越投资收益原应收利息；以后各期确认的投资收

益=各期期初“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伊实际利率。

三、举例说明

1. 使用账面价值概念计算未确认融资费用。

例 1：2007年 1月 1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购货合

同，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台特大型设备。合同约定，甲公司

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价款。该设备价款共计 900万元，在

2007 耀 2011年的 5年内每半年支付 90万元，每年的付款日期

分别为当年的 6月 30日和 12月 31日。甲公司假定半年折现

率为 10%。

2007 年 1 月 1 日，购买价款的现值=900 000伊（P/A，

10%，10）越900 000伊6.144 6越5 530 140（元）。甲公司的账务处

理如下：借：固定资产 5 530 140元，未确认融资费用 3 469 860

元；贷：长期应付款 9 000 000元。

2007年 6月 30日，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借：财务费

用 553 014元；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553 014元［（9 000 000-

3 469 860）伊10%］。借：长期应付款 9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900 000元。

2007年 12月 31日，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借：财务费

用 518 315.4元；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518 315.4元{［（9 000 000-

900 000）-（3 469 860-553 014）］伊10%}。借：长期应付款

9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900 000元。

以后期间的相关账务处理略。

2. 使用账面价值概念计算投资收益。

例 2：2007 年 1 月 1 日，XYZ 公司以银行存款 l 000 元

（含交易费用）从活跃市场上购入某公司发行的 5年期债券，

面值 1 250元，票面利率 4.72%，按年支付利息（每年 59元），

本金最后一次性支付。合同约定，该债券的发行方在遇到特定

情况时可以将债券赎回，且不需要为提前赎回支付额外款项。

XYZ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预计发行方不会提前赎回。

XYZ公司将购入的公司债券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且

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等因素。XYZ公司在初始确认时先

计算确定该债券的实际利率。设该债券的实际利率为 r，则：

59伊（1垣r）原1垣59伊（1垣r）原2垣59伊（1垣r）原3垣59伊（1垣r）原4垣（59垣

1 250）伊（1垣r）原5越1 000。采用插值法计算得出：r越10%。

2007年 1月 1日，购入债券时：借：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 1 250元；贷：银行存款 1 000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

息调整 250元。

2007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收到的票面利

息等。确认的投资收益越期初“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伊

实际利率越（1 250原250）伊10%越100（元）。应收利息越“持有至

到期投资”的面值伊票面利率越1 250伊4.72%越59（元）。借：应收

利息 59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1元；贷：投资收

益 100元。借：银行存款 59元；贷：应收利息 59元。

2008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收到的票面利

息等。确认的投资收益越期初“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伊

实际利率越［1 250原（250原41）］伊10%越104（元）。应收利息越“持

有至到期投资”的面值伊票面利率越1 250伊4.72%越59（元）。借：

应收利息 59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5元；贷：投

资收益 104元。借：银行存款 59元；贷：应收利息 59元。茵

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提高部分商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

（以下简称退税率）。现就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提高退税率的商品范围

（一）将部分橡胶制品、林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9%。

（二）将部分模具、玻璃器皿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1%。

（三）将部分水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3%。

（四）将箱包、鞋、帽、伞、家具、寝具、灯具、钟表等

商品的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

（五）将部分化工产品、石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

商品的退税率分别由5%、9%提高到11%、13%。

（六）将部分机电产品的退税率分别由9%提高到11%，

11%提高到13%，13%提高到14%。

上述提高退税率的具体商品名称、税号及退税率见附件。

二、执行时间

本规定自2008年12月1日起执行。

具体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海

关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附件：提高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商品清单（略）。

（2008年11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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